
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跨部會點次審查會議 

第 7場次 

（議題：點次 54~56、78） 
 

時間：106年 10月 27日（五）下午 2時 

地點：行政院第 7會議室 

議程 

壹、 主席致詞（14:00－14:05） 

貳、 議題討論（14:05－17:05） 

一、點次 54~56：禁止酷刑（14:05－16:35） 

二、點次 78：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16:35－17:05） 

參、 散會（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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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54 審查委員會也建議所有酷刑的指控

或犯罪嫌疑應由具完全的刑事調查

權限，獨立而公正的組織展開澈底且

迅速的調查，以落實使行為人受到適

當懲罰的制裁。委員會對於此項建議

的落實沒有任何進展感到遺憾，並藉

此再次確認此項建議。 

內政部、

法務部檢

察司 

 1. 背景或理由： 

(1)禁止酷刑之法律：○1 刑法第 125條、第 126條、第 134條、第 277條、第 286條、第 296條、第 296條

之 1、第 302條、第 304條、第 305條、第 231條之 1；○2 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 2條至第 5條；○3 陸海空

軍刑法第 44條；○4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6條；○5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41條。 

(2)我國現行法制已有與公政公約第7條及禁止酷刑公約(UNCAT)第1條所定義之酷刑相同或相容概念之刑事

犯罪類型，且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亦積極檢討研修刑法分則條文，期使我國與禁止酷刑有關之刑事

法制更為周延。 

2. 措施/計畫內容： 

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已初步研修刑法第 125條濫用職權追訴罪構成要件，將行為主體擴及有調查職務權

限之人；犯罪行為類型，則增加濫用職權為逮捕、拘提及意圖取供或取證而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同法第 126

條凌虐人犯罪之行為主體則擴大為凡有拘束人身自由職務之公務員，被害客體包括所有依法被拘束自由之

人。 

3.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持續檢視刑法有無不符合禁止酷刑公約精神之條文

(持續辦理)。 

□短期 

□中期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54點次（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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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54 審查委員會也建議所有酷刑的指

控或犯罪嫌疑應由具完全的刑事

調查權限，獨立而公正的組織展

開澈底且迅速的調查，以落實使

行為人受到適當懲罰的制裁。委

員會對於此項建議的落實沒有任

何進展感到遺憾，並藉此再次確

認此項建議。 

內 政 部

（ 警 政

署）、法

務部 

 1. 背景或理由： 

(1)國際人權發展趨勢或相關規定：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規定，每一締約國最遲於本議定書生效或其批

准或加入一年後，應維持、指定或設立一個或多個獨立之國家防制酷刑機制，於國家層級負責酷刑之防

制。 

(2)過去已執行之成果或績效： 

甲、 考量監察院掌管我國五權之一之監察權，本得實施調查、糾正、彈劾、及糾舉等職權，與任擇議定

書所規定之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應主動訪查各級政府機關、接受申訴及調查疑似酷刑案件等工作相

符合，業協調由監察院辦理本項工作，相關工作內容亦明定於施行法草案中。惟監察院所發動之調

查性質上屬於行政調查，該院並無刑事調查之權限，因此如涉及刑事案件，則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乙、 我國之偵查主體為檢察官，隸屬於法務部。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

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代表國家發現

案件真實並追訴犯罪，其隸屬之檢察署自屬我國獨立而公正之刑事追訴機關。 

2. 措施/計畫內容(未來辦理事項)： 

(1)措施/計畫之目標： 

於監察院設立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 

(2)執行策略及方法： 

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之職權如下： 

甲、 定期訪查各級政府管轄及控制下任何遭受或有遭受因公務機關之命令或教唆而被剝奪自由之虞，或

在其同意或默許下被剝奪自由之處所。 

乙、 參照聯合國相關規範，向有關機關提出建議，以期改善被剝奪自由者之待遇及條件，防止酷刑及其

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丙、 接受申訴與調查各級政府涉及違反本公約之情事。 

丁、 就現行立法或立法草案提出建議或意見。 

戊、 協助推動各級政府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 

己、 監督各級政府履行本公約所載之各項國家義務。 

庚、 研擬並撰寫酷刑防制年度報告。 

(3)預期效益：透過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建立，達到杜絕我國任何酷刑行為之及發生。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設立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預計完成日期 107年 6月 26日)。 

過程指標： 

(1) 委託專家學者研究國家級防制酷刑機制之設置，並將應執行之事項列入「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業

於 106年 6月 30日完成)。 

(2) 於「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公布施行後，指定監察院承擔國家防制酷刑機制任務，接受民眾申訴、

實施調查，並得至各級政府機關訪查(預計完成日期 107年 6月 26日)。 

結構指標 

：短期 

 

過程指標 

：(1)短期 

(2)短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54點次（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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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55 2013 年審查委員會曾建議迅速通

過難民法，其中並應包括不強制

遣返原則。儘管在這方面已作出

某些努力，但委員會關切並注意

到，至今該部法律仍未通過，而

不強制遣返原則也尚未納入國內

法規中。此將導致儘管有遭酷刑

或其他形式不當待遇，包括被判

處死刑在內的風險，尋求庇護者

仍須回到原籍國。 

內 政 部

（ 移 民

署） 

 一、我國「難民法」草案業於 105年 2月 1日送交立法院審議，並於 105年 7月 14日經內政、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第 2次聯席會議初審通過，無須朝野協商，待院會二、三讀。 

二、「難民法」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前，為避免強制遣返有酷刑或其他形式不當待遇等風險，內政部移民署已明

定處理是類案件之規定及準則，例如「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處理辦法」(暫緩強制驅逐出國、依當事人要

求遣送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專案居留)、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專案居留)等。 

□短期 

■ 中 期

（持續推

動法案通

過及辦理

相關法制

作業）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55點次（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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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56 審查委員會因此重申前次建議，

並提醒政府一件事實，即公政公

約第 7 條已規定，絕對禁止將任

何人引渡、驅逐出境或遣返至任

何會使其面臨遭酷刑或其他形式

不當待遇，包括被判處死刑在內

的高風險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地。 

內 政 部

（ 移 民

署）、陸

委會 

 一、 背景或理由： 

(一) 為符合公約保障人權之精神，內政部移民署自相關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後，即積極研修主管法令及行政

措施，包含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命令、行政規則等。 

(二) 內政部移民署在執行外來人口之遣送工作時，倘原籍國(地區)有戰亂、大規模自然災害及酷刑公約所

定有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之情形時，除有事實足認有前揭情事，得暫緩

強制出境外，另得依當事人要求將其遣送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三) 我國「難民法」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對於外來人口(外國人、大陸人士、港澳居民)來臺申請政治庇護

者，除依前開相關規定及措施辦理外，倘有符合「專案居留」之規定，並經有關機關審查通過者，亦

得合法在臺居留。 

二、 措施/計畫內容：過去已執行之成果或績效: 

(一) 暫緩強制驅逐出國： 

1. 101年 6月 19日訂定發布施行之「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處理辦法」第 6條規定，「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

緩強制驅逐出國之必要，得暫緩強制驅逐出國。」 

2. 105年 11月 14日修正發布施行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8條規定，「其

他在事實上認有暫緩強制出境之必要，得暫緩強逐出境。」 

(二) 執行遣送原則(協助當事人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考量因遣送至他國(地區)將會產生入境簽證及停留等問題，而遭原機(船)遣返回我國，內政部移民

署在執行外來人口之遣送工作時，原則上，以遣送當事人回原籍國或地區為原則，但非為一選項，倘

原籍國(地區)有戰亂、大規模自然災害及酷刑公約所定有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處罰之情形時，除有事實足認有前揭情事，得暫緩強制出境外，另得依當事人要求將其遣送至其他

國家或地區。 

1. 「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處理辦法」第 7條第 3項規定，「執行外國人強制驅逐出國之目的地，以遣返當

事人國籍所屬國家或地區為原則。但不能遣返至其所屬國家或地區者，得依當事人要求將其遣返至下

列之一國家或地區：一、當事人持有效證照或旅行文件預定前往之第三國家或地區。二、當事人進入

我國之前，持有效證照或旅行文件停留或居住之國家或地區。三、其他接受其進入之國家或地區。」 

2.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13 條第 2 款規定，「以解送至最近之機場，搭

乘航空器出境為原則；必要時，得解送至最近之港口，搭乘船舶出境。」 

(三) 專案居留： 

1. 現行「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大陸地區

人民領導民主運動有傑出表現之具體事實及受迫害之立即危險，主管機關機於政治考量，得專案許可

長期居留。」 

短期 

□中期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56點次（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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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行「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17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有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第 18條所定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至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澳門居民，經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者，得取得居留。」 

三、 當前面臨之情勢或問題陳述: 

目前正積極推動之「酷刑公約」國內法化，將有助統一認定基準，以利相關工作之執行，落實公約保障

人權之精神。 

四、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 

「難民法」尚未就定位前，處理是類案件遵照現行法令規定及相關暫行措施，並參酌「難民法」草案之

精神及審認程序，從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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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56 審查委員會因此重申前次建議，

並提醒政府一件事實，即公政公

約第 7 條已規定，絕對禁止將任

何人引渡、驅逐出境或遣返至任

何會使其面臨遭酷刑或其他形式

不當待遇，包括被判處死刑在內

的高風險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地。 

內政部、

陸委會 

 1. 背景： 

（1）為進一步完備中國大陸人民尋求庇護之處理機制，本會擬具兩岸條例第 17 條修正草案，放寬未經許可

入境之中國大陸人民得適用現行政治考量專案長期居留之相關規定，並明定渠等申請定居時，無須提出

喪失原籍證明，同時免除其未經許可入境之刑事責任。該草案業於 105年 6月 27日經立法院初審完竣。 

（2）兩公約施行法於 98年 12月 10日施行，兩公約在我國具國內法效力。 

2. 措施/計畫內容： 

本會將持續推動兩岸條例第 17條修正草案修法作業，並於個案審認時，促請執行機關亦應注意兩公約保障

人權之精神。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推動兩岸條例第 17條修正草案修法完成。(配合修法進度) 

■過程指標： 

在兩岸條例第 17 條修正草案尚未完成立法前，中國大陸人民來臺尋求庇護，將由內政部移民署聽取其訴求並製作筆

錄；再會商相關機關依現行專案長期居留規定、難民法草案及公政公約的精神進行審認，並洽詢當事人是否仍有相關

事實及佐證資料提供。 

 

■短期 

□中期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56點次（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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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 

 成時程 

管考情形 

78 再一次，審查委員會對於中華民國

（臺灣）政府接受聯合國核心人權公

約下的義務，並自發性將其落實情形

提交由一個獨特而創新的國際審查

程序審查的政策，表達讚賞。由於採

取包容、參與及透明的方式，中華民

國（臺灣）政府已獲得許多正面結

果。審查委員會建議中華民國（臺灣）

政府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訂立明

確的目標、指標及基準，以落實在兩

公約及本次審查委員會所提出建議

下的義務。委員會也建議應配置充足

的人力和預算資源以利此一行動計

畫的落實執行。 

議事組、

人 事 總

處、主計

總處 

 1. 背景或理由： 

(1) 當前情勢及問題陳述：我國自施行兩公約以來，各機關雖均依兩公約及其施行法之規定，落實人權保

障業務，然因未擬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缺乏整體人權政策之指導綱領，是以，各機關推動人權業務，

未有整體全面之策略思維，不免有各機關各自為政，人權業務之推動流於片斷，未能自上而下進行高

度及全面統合之感。 

(2) 國際公約相關規定：查維也納宣言及行動綱領第二部分第 71 條規範，世界人權會議建議每個會員國

考慮是否可以擬訂國家行動計畫，認明該國為促進和保護人權所應採取的步驟；又本次國際審查委員

亦提出我國應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以訂立明確的目標、指標及基準，落實在兩公約及本次審查委

員會所提出建議下之義務等建議。 

2. 措施/計畫內容： 

（1）措施/計畫目標：完成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制定。 

（2）執行策略及方法： 

甲、參酌相關國際文書：蒐集及翻譯聯合國及部分國家有關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文書。 

乙、聽取各界意見，研擬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參酌國際相關文書及聽取國內相關民間團體、政府機關

等各界之意見後，擬具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於該草案中訂立明確的人權行動計畫目標、人權指標、

相關基準、各項工作之權責分工。 

丙、將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提報「共通議題及其他核心人權公約小組」討論：於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

擬具完竣後，提報「共通議題及其他核心人權公約小組」討論，俾聽取委員建議，據以修正。 

丁、將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提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確認：經「共通議題及其他核心人權公約

小組」討論並修正完竣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草案，提報至「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確認。 

戊、於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制定後，各權責機關推動人權工作之人力及預算配置： 

(甲) 人力配置部分：各項人權業務之權責機關，於盤點既有人力資源可支應程度後，如仍有不足部分，

由主管機關循程序函報行政院請增人力。 

(乙) 預算配置部分：各機關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等規定，執

行國際人權公約相關業務時，依行政院訂頒之相關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

之規定，由各該機關就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列預算辦理之。主計總處將視各機

關業務實際需要及政府整體財政狀況，協助其編製年度預算案。 

3. 人權指標：藉由本措施/計畫之執行，預期達到下列人權指標目標值： 

■結構指標：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預計完成日期 110年 2月 28日) 

■過程指標： 

 1.翻譯聯合國及澳洲、芬蘭等國家之相關人權行動計畫文件備供參酌(預計完成日期 107年 2月 28日) 。 

 2.提報「共通議題及其他核心人權公約小組」討論 (預計完成日期 109年 6月 30日) 

 3.提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議」確認 (預計完成日期 109年 12月 31日) 

結構指標 

：中期 

 

過程指標 

：1.短期 

2.中期 

3.中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第 78點次（議事組、人事總處、主計總處） 


